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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正义之道 怀为民之心
——记咸安区人大代表、咸宁市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杨祥胜
●策划：李建文 采写：记者 漆兵 特约记者 周益民

担任人大代表以来，杨祥胜用
自己的法律专业优势，积极履行一
名代表的职责，先后参加了食品安
全执法检查、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检
查、禁毒法宣传执法检查等活动。
2018年，杨祥胜对人民法院执行案
件“终本”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对人民法院案件“执行难”问题进行
调研，监督法院对解决案件“执行
难”问题动真格，下真功，保证了老
百姓的合法权益。

法律工作者这个职业，让杨祥胜
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各种案件，处理
各种社会矛盾，了解社会关注的热点
和难点，更容易体察百姓的心声。为
了消除校园周边各类安全隐患，切实
保障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2017
年，杨祥胜提出了加强校园周边治安
环境整治的建议，建议在学生上学和
放学等特殊时段，加强巡逻防范力

度，提高校园周边的见警率。该建议
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咸安公安分
局高度重视，组织巡特警在每日上学
放学时段到校园周边加强巡逻，强化
了“护学护岗”工作，学校周边治安环
境大为改善。

杨祥胜对自己工作领域的问题
更是格外关注。在办案过程中，他经
常听到当事人说：“赢了官司输了
钱”，因为原告起诉需要预交诉讼费
用（案件受理费）；有的还委托了律
师，结果案件法院无法执行，导致原
告雪上加霜。按照法律规定，判决文
书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
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但在
一般情况下，法院的判决都是由被告
直接支付给原告。为此，杨祥胜提出
了规范预交诉讼费退还问题的建议，
建议严格执行法律规定，胜诉方预交
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

当直接退还。目前，法院已经全面落
实了这项法律规定，维护了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
人民”。杨祥胜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
人大代表，总是热心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在“人大代表聚力脱贫攻
坚”活动走访时，咸安区永安办事处
东门村5组贫困户方大叔一家的处
境牵动了杨祥胜的心。方大叔一家
5口人挤住在一间破旧的房屋，家里
没有固定收入，全靠方大叔一个人收
废品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杨祥胜
了解情况后，多次到方大叔家走访慰
问，送去米油等生活物资和慰问金。
为了改善方大叔家的居住环境，杨祥
胜多次跟有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依
法为方大叔家办理了建房手续。如
今，住了上新房的方大叔对杨祥胜感
激不尽。

【为民维权，
调解矛盾纠纷】

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为人民群众
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服务。这是杨
祥胜经常思考的问题。

到乡镇小学进行预防青少年犯
罪讲座，到农村宣传土地管理法，到
企业宣传合同法、民法典……工作之
余，杨祥胜多次和其他律师一起进机
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
进单位，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免费法律援助等公益服务，义务为百
姓排忧解难，将法制宣传输送到社会
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
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
职责，也是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
命。为此，杨祥胜积极参与青少年普
法、提供法律咨询、承担法律援助，积
极投身公益，捐资助学、结对帮扶，让

未成年人感受到法律的关怀和社会
的温暖，帮助他们更健康地成长。

咸安区一名高二学生小明（化
名）犯了刑事案件，被判缓刑。杨祥
胜对其进行了一对一跟踪帮教，免费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从法律角度为小
明的成长提供专业的意见，劝导小明
以健康的心态接受教育矫正，更好地
融入到社会生活中。

为了让小明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工作繁忙的
杨祥胜抽出时间陪小明一起过周
末。小明过生日时，杨祥胜还精心为
其准备好生日礼物。

小明成绩很好，一心想报考军
事、警官院校，高考填报志愿时却因
为有案底而不能报考，非常悲观失
望。在杨祥胜的建议下，最后，小明
报考了体育院校，并顺利地被学校录

取。目前，已经大学毕业的小明在武
汉一家体育培训机构就业。 杨祥胜
说：“小明虽然曾经犯过错误，但他已
经悔过自新了，我相信，在社会的正
确引导下，他一定能走上正途，过上
正常人的生活。”

针对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
时有发生的情况，杨祥胜经常参加民
盟咸安同心法律服务团组织开展的

“送法律进校园”“黄丝带帮教”等活
动，宣传法律，帮教青少年。他还以

“预防青少年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为主题，到横沟中学、大幕常
收中学等学校开展活动10余次。每
年六一儿童节他都会到偏远山区看
望留守儿童。今年六一，他带着书
包、篮球等体育用品专门到大幕乡双
垅小学看望了该校的留守儿童，还给
特别困难的孩子送去了慰问金。

【公益普法，关心弱势群体】

杨祥胜在不断学习中加强
职业法律意识，将法律知识转
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每年至少都要代理民事案件
30余起，义务法律咨询100余
人次，参与纠纷协调、调解30
余次，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知
识为当事人排忧解难，教当事
人知法守法。

杨祥胜深知，代表是人民
选出的，反映选民的诉求，维护
他们的合法权益，参与立法、监
督工作，是责任，是义务，也是
权力。他一定要用好这份人民
赋予的权力，不能有丝毫懈怠。

咸安区汀泗桥镇大桥村村
民周霞在咸安的一家企业上
班，从事装箱工作，工作期间查
出患有卵巢癌住院治疗。因工
资待遇问题，周霞与用工单位
发生劳资纠纷，用工单位将她
辞退。经多次协商无果，无奈
之下，周霞只好将用工单位告
上法庭。

咸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最后裁决用工单位给予周霞
医疗期间工资、经济补偿合计
26378元。劳动仲裁生效后，
一直没有执行到位，而周霞为
了治病，已经借债20万元，因
病致贫，急需这笔执行款作为
医疗费。

得知此事后，杨祥胜主动
参与其中，为周霞维权，督促法
院从快、从严、公平、公正的处
理这起劳资纠纷。三天后，周
霞拿到了全额赔付款。

周霞夫妻俩对杨祥胜感激
不尽。“我们没有钱，只能拿些
鸡蛋过去感谢他，这是我们的
一点心意。”周霞提着满满一篮
子土鸡蛋到律师事务所，却被
杨祥胜婉言谢绝了，他说：“为
老百姓办实事，是应该的，这个
礼不能收！”

一直以来，杨祥胜坚守作
为法律工作者的职责，尽心尽
力维护法律的权威，为法治建
设积极参政议政，为党和政府
的工作建言献策，在政府和人
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
桥梁，践行了一名人大代表的
庄重承诺。

代表简介：杨祥胜，咸安
区第五届人大代表，咸宁法
律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咸安
诚信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13年加入中国
民主同盟，2015 年担任民盟
咸安区总支四支部副主委。

代表感言：能够发挥自
己的法律专长，维护百姓的
合法权益，帮助化解矛盾纠
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我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名
人大代表的社会责任。

链接

他是一位法律工
作者，承载着委托人的
信 任 ，为 国 家 法 律 代
言，为公平正义奔走；
他是一位人大代表，肩
负着老百姓的寄托，为
群众心声代言，为弱势
群体发声。

2016 年，咸宁市法
律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咸安诚信法律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祥
胜，当选咸安区第五届
人大代表，他怀着一颗
一心为民的拳拳初心，
以公益普法和义务维权
为己任，足迹遍布政府
机关、社区、企业、校园、
农村。不同的“身份”，
一样的初心，杨祥胜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法
律工作者的责任与使
命，诠释了一名人大代
表的职责与担当。

【依法履职，维护司法公正】


